附件1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信用评价指标

（日常评价——采购人）

	序号
	信用评价指标
	扣分标准
	备注

	1
	不遵守评审工作纪律（如有已签到后无正当理由擅自离开、故意拖延评审时间、高声喧哗或随意走动、在评审期间使用通讯工具与他人通讯、在评审过程中擅离职守影响评审程序正常进行、让他人代为操作打分或替其他评审专家操作打分、额外索要评审费、擅自早退、在评审现场睡觉、吸烟或酒后参加评审工作、记录、复制或者带走评审资料等行为的）
	10
	

	2
	不熟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规定或者不具备评审相关政府采购项目所需的专业知识
	5
	

	3
	发现采购文件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或者采购文件存在歧义、重大缺陷导致评审工作无法进行时，未停止评审工作
	10
	

	4
	对需要专业判断的主观评审因素协商评分，或者在评审过程中发表倾向性、歧视性言论、有明显不合理或者不正当倾向性的或者征询采购人的倾向性意见，或者与其他评审专家串联，影响、干预或操纵评审结果，或者打分异常（畸高畸低、客观分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
	10
	

	5
	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
	15
	

	6
	对不属于法律法规或采购文件规定的无效投标情形，未有充足理由即认定供应商无效投标
	5
	

	7
	接受供应商提出的与投标（响应）文件不一致的澄清或者说明（法律法规规定情形除外），或者接受供应商口头澄清，或者接受无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的澄清或说明，或者接受供应商主动提出的澄清或者说明
	5
	

	8
	拒绝在评审报告上签字。对报告有异议的，未在评审报告签署不同意见并说明理由
	5
	

	9
	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和在评审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等的
	5
	追评

	10
	拒绝配合答复供应商的询问、质疑等
	5
	追评

	11
	与供应商存在利害关系未回避，或者在评审活动结束前私自接触供应商，或者收受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等主体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10
	追评

	12
	评审专家超额索要评审费
	5
	追评

	13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存在一项扣5分）
	10
	追评

	总计
	100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信用评价指标

（日常评价——采购代理机构）

	序号
	信用评价指标
	扣分标准
	备注

	1
	已回复参加但缺席的（自确认参加至到达评审现场并签到超过75分钟或确认参加后未到达评审现场且未请假的）
	10
	

	2
	已回复参加但迟到的（自确认参加至到达评审现场并签到超过60分钟但未超过75分钟的）
	5
	

	3
	不遵守评审工作纪律（如有拒绝身份认证、拒绝穿戴专家标识、进入评审区域前不按要求存放随身携带的所有通讯工具、已签到后无正当理由擅自离开、故意拖延评审时间、高声喧哗或随意走动、在评审期间使用通讯工具与他人通讯、在评审过程中擅离职守影响评审程序正常进行、让他人代为操作打分或替其他评审专家操作打分、额外索要评审费、擅自早退、在评审现场睡觉、吸烟或酒后参加评审工作、记录、复制或者带走评审资料等行为的）
	10
	

	4
	发现采购文件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或者采购文件存在歧义、重大缺陷导致评审工作无法进行时，未停止评审工作
	10
	

	5
	对需要专业判断的主观评审因素协商评分，或者在评审过程中发表倾向性、歧视性言论、有明显不合理或者不正当倾向性的或者征询采购人的倾向性意见，或者与其他评审专家串联，影响、干预或操纵评审结果，或者打分异常（畸高畸低、客观分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10
	

	6
	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
	15
	

	7
	对不属于法律法规或采购文件规定的无效投标情形，未详细说明理由，随意认定供应商无效投标
	5
	

	8
	接受供应商提出的与投标（响应）文件不一致的澄清或者说明（法律法规规定情形除外），或者接受供应商口头澄清，或者接受无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的澄清或说明，或者接受供应商主动提出的澄清或者说明
	5
	

	9
	拒绝在评审报告上签字，或对报告有异议的未在评审报告签署不同意见并说明理由
	5
	

	10
	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和在评审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等的
	5
	追评

	11
	拒绝配合答复供应商的询问、质疑等事项
	5
	追评

	12
	与供应商存在利害关系未回避，或者在评审活动结束前私自接触供应商，或者收受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等主体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10
	追评

	13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5
	追评

	总计
	100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信用评价指标

（日常评价——供应商）

	序号
	信用评价指标
	扣分标准
	备注

	1
	对需要专业判断的主观评审因素协商评分（适用竞争性磋商、竞争性谈判等采购方式），或者在评审过程中发表倾向性、歧视性言论、有明显不合理或者不正当倾向性的或者征询采购人的倾向性意见（适用竞争性磋商、竞争性谈判等采购方式），或者与其他评审专家串联，影响、干预或操纵评审结果，或者打分异常（畸高畸低、客观分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
	10
	

	2
	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
	15
	

	3
	对不属于法律法规或采购文件规定的无效投标情形，未详细说明理由，随意认定供应商无效投标
	5
	

	4
	接受供应商提出的与投标（响应）文件不一致的澄清或者说明（法律法规规定情形除外），或者接受供应商口头澄清，或者接受无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的澄清或说明，或者接受供应商主动提出的澄清或者说明
	5
	

	5
	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和在评审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等的
	5
	追评

	6
	与其他供应商存在利害关系未回避，或者在评审活动结束前私自接触其他供应商，或者收受采购代理机构、其他供应商等主体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10
	追评

	7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存在一项扣5分）
	50
	追评

	总计
	100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信用评价指标

（日常评价——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序号
	信用评价指标
	扣分标准
	备注

	1
	已回复参加但缺席的（自确认参加至到达评审现场并签到超过75分钟或确认参加后未到达评审现场且未请假的）
	10
	

	2
	已回复参加但迟到的（自确认参加至到达评审现场并签到超过60分钟的）
	5
	

	3
	不熟悉电子交易系统操作并影响评审效率的
	5
	

	4
	携带具有通讯功能的电子产品及设备进入评审区域，或者携带进入评审区域并擅自对外联络的
	10
	

	5
	已签到后无正当理由擅自离开，或者未完成评审工作擅自离开评审现场（除身体不适、突发情况等原因外）
	10
	

	6
	擅自进入其他采购项目评审现场
	5
	

	7
	在评审现场有高声喧哗或随意走动影响评审工作，或者有睡觉、吸烟或酒后参加评审工作的行为
	10
	

	8
	在评审现场进行与评审活动无关的其他活动
	5
	

	9
	向其他评审专家明示或暗示倾向性意见，或用纸条等其他手段违规传递评审信息的
	10
	

	10
	在评审现场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人格侮辱、人身攻击或毁坏相关财物的
	5
	

	11
	让他人代为操作打分或替其他评审专家操作打分
	5
	

	12
	记录、复制或者带走评审资料的
	5
	

	13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存在一项扣5分）
	15
	追评

	总计
	100
	


    注：该信用评价指标仅适用于进入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政府采购活动的项目。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信用评价指标

（监督评价——财政部门）

	序号
	信用评价指标
	扣分标准
	备注

	1
	拒不履行配合投诉、信访、举报等法定义务
	50
	

	2
	采购文件存在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或者采购文件存在歧义、重大缺陷无法继续评审时，未停止评审工作
	50
	

	3
	对需要专业判断的主观评审因素协商评分，或者在评审过程中发表倾向性、歧视性言论、有明显不合理或者不正当倾向性的或者征询采购人的倾向性意见，或者与其他评审专家串联，影响、干预或操纵评审结果
	50
	

	4
	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
	100
	

	5
	对不属于法律法规或采购文件规定的无效投标情形，未详细说明理由，随意认定供应商无效投标
	50
	

	6
	接受供应商提出的与投标（响应）文件不一致的澄清或者说明（法律法规规定情形除外），或者接受供应商口头澄清，或者接受无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的澄清或说明，或者接受供应商主动提出的澄清或者说明
	50
	

	7
	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和在评审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等的
	50
	

	8
	与供应商存在利害关系未回避，或者在评审活动结束前私自接触供应商，或者收受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等主体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100
	

	9
	提供虚假评审专家申请材料的，或者在评审专家教育培训中存在冒名顶替、舞弊等行为，或者未按规定完成继续教育培训的
	100
	

	10
	以评审专家身份从事有损政府采购公信力的活动
	50
	

	11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如在评审过程中擅离职守，影响评审程序正常进行的；记录、复制或者带走评审资料等）（存在一项扣10分）
	每项10分
	


    注：各级财政部门根据依法作出的投诉处理、行政处理、行政处罚决定等对评审专家（按采购项目）予以评价。


